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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中国水利水电

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电七局”）签订西昌市菜子山大道西延线与

宁远大道西延线建设 PPP项目综合工程 2标段、3标段工程施工合同（以下分别

简称“菜宁线 2标段”、“菜宁线 3标段”），菜宁线 2标段暂定合同价为人民

币 281,456,704.00 元（具体工程量据实结算），菜宁线 3 标段暂定合同价为人

民币 567,244,631.96 元（具体工程量据实结算），两个标段暂定合同价合计为

人民币 848,701,335.96 元（具体工程量据实结算）。因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建工

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白永生兼任水电七局副总经理，

水电七局为公司的关联方，签订的施工合同构成关联交易。 

其他说明：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关联交易金额为 75.81万元，属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已经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与同一关联人关联交易需重新计算，拟签订的施工合同金额已到达了“3000 万

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此项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的经营将产生积极的

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西昌市菜子山大道西延线与宁远大道西延线建设 PPP 项目包括三个子项目，

分别是：菜子山大道西延线项目、宁远大道西延线项目、菜子山大道西延线市政

配套加气站项目，本次菜宁线 2 标段、菜宁线 3 标段属于菜子山大道西延线项

目、宁远大道西延线项目的一部分。水电七局作为联合体牵头方，是西昌市菜子

山大道西延线与宁远大道西延线建设 PPP项目的总承包方。按照 PPP 项目合同等

内容约定，公司拟于水电七局签订菜宁线 2 标段、菜宁线 3标段的施工合同，合

同暂定总价为人民币 848,701,335.96元（具体工程量据实结算）。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东林 

住所：成都市郫都区郫筒镇北大街成灌东路 349号 

注册资本：35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爆破工程；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以上项

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

证或审批文件经营）：水利水电工程；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

业；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专业技术服务业；进出

口业；商品批发与零售；租赁业；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水利管理业；环境治

理业；商务服务业；（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水电七局 2020年末资产总额为 4,296,264.31万元，资产净额为 989,126.09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3,149,022.85 万元，净利润为 54,590.26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藏建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白永生兼任水电七局



副总经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相关规定，构成

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合同双方 

发包人：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甲方） 

承包人：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二）交易标的 

菜宁线 2 标段工程包括菜子山大道西延线 K0+900～K1+463.5 段和

K1+889.5～K3+717.8 段（含 2 座中桥）等单位工程。以上施工里程段及内容为

暂定范围，甲乙双方可根据工程施工需要经双方协商调整工程范围。签约合同价

暂定价款为：人民币 281,456,704.00 元（含税），工程量按实结算，工期 396

天。 

菜宁线 3 标段工程包括菜子山大道西延线 K3+717.8～K4+955.5（标尾）段

（含泸黄高速跨线桥、海河大桥以及 1 座中桥）以及宁远大道西延线 K2+293～

K3+970 段等单位工程。以上施工里程段及内容为暂定范围，甲乙双方可根据工

程施工需要经双方协商调整工程范围。签约合同价暂定价款为：人民币

567,244,631.96元（含税），工程量按实结算，工期 577天。 

（三）工程结算的相关规定和依据 

工程结算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以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

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市政工程工程

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

2013）、《构筑物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60-2013）和《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通知》（建标[2013]44 号）、



2015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相关配套文件进行预算编制，

按中标社会资本在投标文件中报价的建筑安装工程费总价下浮率【3.5%】下浮，

询价部分不下浮。 

材料价格按单位工程开工时间月的《四川工程造价信息》中凉山州西昌市的

信息价格执行，如造价信息上没有价格的材料价格，甲乙双方在政府监督部门监

督下，按照程序市场询价确定。其中钢材及制品、商品砼、水泥及制品、砌体材

料、砂石价格所占造价比例较高且价格变化频繁的材料，结算价格以单位工程开

工时间月的《四川工程造价信息》中凉山州西昌市的相应信息价格为基准价，与

单位工程开工当月至本单位工程主体完工前一个月之间的《四川工程造价信息》

中西昌市材料价格相应信息价算术平均值相比较，如果涨跌幅度超过基准价的±

3%（不含 3%），超过部分按实调整。 

（四）菜宁线 2标段、菜宁线 3标段工程施工合同主要内容 

因发包人为同一关联方，施工工程为同一项目，故除施工标段、合同暂定价

等内容不一致外，合同主要条款基本一致，具体内容如下： 

1、工程量的确认 

每月 25 日承包人上报当月已完工程量报表及进度款支付报表，工程变更、

设计修改、签证等，工程量根据完成形象进度比例计算，其形象进度比例由监理

人审核后交发包人审批，监理人自接到形象进度计量报表后 1天内完成审核，并

转交发包人审批，发包人自接到资料后 1天内完成审批。 

2、工程款的支付 

（1）菜宁线 2 标段工程款支付 

工程进度款按月计量金额的 75%支付，累计支付至本项目签约合同价的 75%

时，暂停支付；其中①质量保证金 3.0%；②民工工资保证金 3.0%，③安全预留



风险费 2.0%；④进度预留费 4.0%；⑤资料预留费 3.0%；⑥审计预留费 10.0%。

剩余待结价款待政府审计完成后支付。 

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按逾期付款金额同

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承包人利息，且承包人有权停止施工。 

（2）菜宁线 3 标段工程款支付 

工程进度款按月计量金额的 90%支付，累计支付至本项目签约合同价的 90%

时，暂停支付；3%待城建档案馆及公司档案室接收全套竣工资料后支付；3%待缺

陷责任期（竣工验收合格后 12 个月）满且缺陷责任修复后支付；剩余待结价款

待政府审计完成后支付。 

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按逾期付款金额同

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承包人利息，且承包人有权停止施工。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水电七局发生的签订重大合同的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发生，关

联交易活动遵循商业原则，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及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定中对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方法，遵循市场

定价的原则。此项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公司的经营将产生

积极的影响。 

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1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签订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请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拟签订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

0 票反对，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投资设立的

西昌乐和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西昌市菜子山大道西延线与宁远大道西延

线建设 PPP 项目的实施与运营，水电七局作为联合体牵头方，是西昌市菜子山大

道西延线与宁远大道西延线建设 PPP 项目的总承包方。按照 PPP 项目合同等内

容约定，公司拟与水电七局签订西昌市菜子山大道西延线与宁远大道西延线建设

PPP 项目综合工程 2 标段、3 标段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暂定总价为人民币

848,701,335.96 元（含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白永生

兼任水电七局副总经理，水电七局为公司的关联方，签订的施工合同构成关联交

易。我们认为：本次与关联方水电七局签订施工合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和实

际经营情况需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没有损害中小股东

的利益。因此，同意本次公司与水电七局签订施工合同等相关事宜。 

七、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的内容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公司将做好相关工程的施工计划与安

排，但可能存在不能按期完成工程建设的风险。 

菜宁线 2 标段、菜宁线 3 标段项目将根据项目的建设进程做好资金的计划和

安排，但可能存在不能按期支付工程款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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